
 

新聞稿 

2016 年上半年檢控行人違法過馬路、人行橫道沒有讓先及超載（乘客）數據 

  治安警察局持續在本澳各處開展監察及打擊交通違規行動，2016 年上半年就行人

違法過馬路、人行橫道沒有讓先及超載（乘客）之檢控數據如下： 

違例事項 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共計 

行人違法過馬路 41 宗 18 宗 18 宗 4 宗 17 宗 18 宗 116 宗 

人行橫道没有讓先 129 宗 110 宗 149 宗 199 宗 148 宗 137 宗 872 宗 

超載（乘客） 148 宗 30 宗 132 宗 168 宗 154 宗 105 宗 737 宗 

 

據上述數據顯示，治安警察局在今年上半年檢控行人違法過馬路共有 116 宗，同

比去年的 336 宗減少約 66%，顯示市民對橫過馬路交通安全意識逐步提高，局方宣教

成效較顯著；人行橫道没有讓先的檢控共有 872 宗，同比去年的 753 宗上升約 16%；

另外，有關超載（乘客）的檢控有 737 宗，同比去年的 356 宗大幅上升約 107%，治安

警察局對此將加大打擊力度及持續進行針對性宣教工作。 

警方在此呼籲駕駛者及乘客顧及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權益，切勿超載，

在行車期間應注意車速及保持安全距離；人車禮讓，顧己及人，安全出行。廣大市民

及 旅 客 如 有 發 現 違 規 行 為 ， 請 電 治 安 警 察 局 交 通 廳 2837 4214 或 電 郵

psp-info@fsm.gov.mo，提供資料，以便跟進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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